【县级】疏附县自治区级工业园区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建设项目公开招标采购公告KSSFX(GK)2021-32号
疏附县政府采购中心受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疏附县分局委托，拟对以下货物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1、招标文件编号：KSSFX(GK)2021-32号
2、招标项目名称：疏附县自治区级工业园区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建设项目
3、采购单位名称：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疏附县分局
（采购单位联系人： 樊涛  联系电话：18034811087）
4、采购机构名称：疏附县政府采购中心
5.采购资金来源：2021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6、公示网站：http://www.ccgp-xinjiang.gov.cn
7、采购内容及数量：
采购PM2.5分析仪、PM10分析仪和CO分析仪等监测设备一批，预算价：400万元；
规格及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8、资质要求：
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1）提供有效期内且年检合格的具有相应经营范围的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原件；
（2）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3）投标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4）法定代表人须提供本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原件（投标单位近三个月内（任何一个月）的社保凭证）；被授权委托人须提供本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原件及个人明细原件（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和个人明细须提供近三个月内（任何一个月）的社保凭证）；
（5）提供财务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后必须附有审计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审计人员的资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原件（2019年度或2020年度），新成立的公司提供（2021年）银行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资信证明原件；
（6）本项目必须提供：反商业贿赂承诺书原件；
（7）必须提供本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中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的承诺书原件；
（8）必须提供缴纳投标保证金的银行回执单（根据提供的凭证以现场查验实际到账为准）。
9、本项目无报名环节，招标文件在新疆政府采购网自行下载。
[bookmark: _Toc35393626][bookmark: _Toc35393795]10、其他补充事宜：本项目公告期限为5个工作日，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自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公告发布后的第6个工作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具体开标时间以招标文件为准。
1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2、项目实施地点：疏附县
13、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对满足价格扣除条件且在投标文件中提交了《投标人企业类型声明函》或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投标人，其投标报价扣除6%后参与评审。
14、本项目挂网、开标、评标、定标、结果公示等流程均严格按照财政部第87号令和《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执行。
15、投标保证金：40000.00元  ；
请于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以投标企业的对公账户将投标保证金以网银、电汇等非现金的方式足额汇入（存入）以下账号。（备注项目名称、编号、标段），投标保证金汇款账号如下：
收款单位：疏附县政府采购中心 
开 户 名：疏附县政府采购中心
开户银行：疏附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账    号：862010012010108610027
16、投标书递交时间及地点：应于2021年12月2日上午10:30（北京时间）前递交到疏附县政府采购中心开标室（疏附县财政局一楼），逾期递交一律不接收。
17、计划开标时间：2021年12月2日上午10时30分（北京时间）
18、开标地点：疏附县政府采购中心开标室（疏附县财政局一楼）
19、采购机构地址：疏附县团结北路6号
联系人：黄 妍   联系电话：0998-3256769
20、采购监督部门1： 疏附县财政局采购办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许冰杰  监督电话：0998-3256562
采购监督部门2： 县纪委派驻组
监督电话： 0998-3256653
采购监督部门地址：疏附县人民政府



疏附县政府采购中心
2021年11月11日
